隰市监发[2023]26号
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隰县食品安全集中

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食品股及各站、所：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部署，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底线，维护市场公平秩序，根据省局制定的《山西省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市局制度的《临汾市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结合我县实际，现将《隰县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8月31日

隰县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食品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我局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食品安全整治工作，根据市局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目标

全面排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坚决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等违法行为，查处曝光一批大案要案，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使全县食品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整治重点

以旅游景区、学校及周边、集贸市场、商场超市、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等为重点区域，以乳制品、肉制品、食醋、白酒、生鲜蔬菜、冷冻食品、食用油、月饼、饮料以及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网络食品等群众关注度高的热点食品为重点品种，以旅游定点接待单位、学校食堂等集中供餐单位、连锁餐饮企业、农家乐餐馆、“老字号”、“网红店”等为重点单位，以旅游季、“中秋”、“国庆”、开学季为重点时段，加大集中排查整治力度，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整治时间
2023年8月31日—2023年10月15日。

四、整治措施

（一）落实主体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食品生产者要对照《山西省食品生产安全监管重大风险隐患归类和防控措施指南》，按照“一企（坊）一档”要求建立风险清单、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并限期消除风险隐患，督促企业整改到位，实现风险排查覆盖率100%，隐患治理率100%。食品销售者要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台账记录、食品安全自查等主体责任。食用农产品交易市场和商场超市要依法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确保记录真实完整、上市食用农产品可控可溯可管。餐饮服务提供者要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加强关键环节管理，落实食品安全自查制度，按照要求及时处置变质和过期食材。鼓励餐饮服务单位向消费者作出食品安全承诺，接受社会监督。要积极开展预防和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二）加大监管力度。要突出对重点问题的监管，严禁超接待能力提供餐饮服务，严禁使用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和水源，严禁生产、销售、食用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野菜、野果和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食品生产者参照《山西省食品生产监督检查操作指南》加强检查，针对辖区重点食品和特色食品生产主体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录入食品生产监督检查系统并同步公示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确保检查形成闭环，做到记录准确、责任明确、程序规范，保障食品生产质量安全。食品流通领域以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商场超市为重点场所，严格按照新修订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加大检查监测力度，参照《山西省食品销售安全监督检查指南（试行）》深入排查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对发现的问题通过即查即改、限期整改和通知约谈等方式，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线。餐饮服务提供者以原料采购、凉菜制作、裱花糕点制作、地方特色食品制作、生食海产品加工、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配送、食品添加剂管理和使用、食品留样等为重点检查事项，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和问题处置。

（三）严格违法查处。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按照行政处罚程序要求，对不能持续保持生产许可条件的；未按食品生产许可项目类别及食品安全标准组织生产的；对食品经营者使用过期食品，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采购和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等违法行为；不履行法定义务，未严格落实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一律依法从严处置。对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结案后依法依规公开曝光。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突出重点。食品股及各站、所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及早安排部署，细化工作方案，落实监管责任。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及时掌握客流动态和重要活动举办时间，突出节假日重点时段和季节性、地方传统性、团体性等食品安全风险因素，集中开展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

（二）抓好关键，注重实效。要抓住查找隐患、问题整改、打击犯罪等关键，增强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梳理和分析检查出的隐患和问题，及时组织“回头看”，切实消除和解决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对检查中发现的行业共性隐患和“潜规则”问题，要加强专题研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公示栏、广告牌等，发布食品安全知识和消费预警、提示，对严重违法者实施从业禁止。要在明显位置公布食品安全监督举报电话，及时处置和回复投诉举报案件，广泛宣传并认真落实有奖举报制度。支持和配合新闻媒体行使监督，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餐饮安全共治。

（四）畅通信息，及时报送。食品股及各站、所要及时掌握专项检查情况，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发挥示范。9月12日前报送中期进展情况，10月12日前报送专项检查工作总结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表》（附件1）。
附件1：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表
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8月31日

附件1
隰县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表
	一、基本情况

	
	总数（含三小）
	领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生产
	销售
	餐饮
	生产
	销售
	餐饮

	辖区主体情况（家数）
	
	
	
	
	
	

	检查情况（家数）
	
	
	
	
	
	

	检查覆盖率
	
	
	
	
	
	

	发现风险问题数
	
	
	
	
	
	

	完成处置数
	
	
	
	
	
	

	完成处置比例
	
	
	
	
	
	

	责令整改(家)
	
	
	
	
	
	

	行政处罚(家)
	
	
	
	
	
	

	罚没金额(万元)
	
	
	
	
	
	

	立案查处(起)
	
	
	
	
	
	

	结案(起)
	
	
	
	
	
	

	吊销许可(家)
	
	
	
	
	
	

	二、风险排查情况

	所属领域
	检查户次
	风险类型
	风险问题数
	所占比例
	处置情况（个数）

	
	
	
	
	
	处置中
	已完成

	
	
	
	
	
	
	

	
	
	
	
	
	
	

	
	
	
	
	
	
	

	三、风险研判情况                              

	序号
	风险隐患表现形式
	原因分析
	处置措施
	涉及的主要企业

	
	
	
	
	

	
	
	
	
	

	
	
	
	
	

	四、典型案例

	1.

	2.

	3.


注：1.基本情况和风险排查情况中的信息指监督检查情况。

2.检查情况中填写检查家数而非家次。

3.风险问题类型请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表（市监食生发〔2022〕18号）填写，每个领域列出排名前三的问题，可增加附页；所占比例为占排查发现的全部风险问题数量比。

4.风险研判情况指本市发现的共性问题和重要风险问题的动态清单。


